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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名稱：○○○  

研發替代役役男服務契約 

（參考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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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本契約內容應包括用人單位及役男第二階段及第三階段之權利義務事項。 

2、採資訊系統線上登錄作業，用人單位請逐條輸入，系統將自動產生條次、項

次、款次編號，資訊系統輸入畫面如下： 

※ 建議可先以公告格式(ODF)準備資料後逐條複製至系統。 

第 X 條 XXX(可依單位需求，自行新增條次，整份文件以九十九條次為限。) 

(一) XXXXXX 

1、 XXXXXX 

2、 XXXXXX 

(二) XXXXXX 

(三) XXXXXX 

3、已註明必要條款時，用人單位必須填寫；若註明非必要條款，則可依單位需

求，自行新增條次及內容。 

4、畫有框線表格者，每項最多 500 個中文字。得依需求自行新增項次。 

5、範例內文字顏色說明： 

黑色—無法修改或編輯。 

紅色字—填寫範例，僅供參考，各單位依未來實際執行狀況自行訂定。 

藍色字+灰底—系統帶出，不需填寫。 

紫色文字—參考註記。 

…… — 可依單位實際需要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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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簡稱甲方）及研發替代役男       （以下簡稱乙

方）雙方同意依替代役實施條例及其主管機關訂定之規定訂定本契約，共同遵

守，其條款如下： 

第一條  服勤期間及工作內容(必要條款) 

(一)乙方經甲方依法進用時，應於法定第二階段及第三階段服役期間，依甲方

指定之場所服勤，從事科技或產業研究發展工作。其工作內容如下：      

         。 

(二)前項第二階段及第三階段服役期間起迄日之計算，依替代役實施條例第五

條之二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與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甄選訓練服役實施

辦法第二十二條暨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役期折抵作業規定辦理。 

第二條  薪俸或薪(工)資(必要條款) 

範例一： 

(一)乙方於第二階段服役期間之薪俸，由政府依法定標準發給。 

(二)乙方於第三階段服役期間之薪(工)資，比照甲方     職級薪(工)資待遇

發給(每月不低於新臺幣四萬元)，於每月    日發放當月薪(工)資，如遇

假日，則提前至前一工作日發給。 

(三)前項乙方薪(工)資，得配合生活水平(物價指數)、同業水準(人力供需)、

甲方當期營運狀況及乙方工作表現等因素定期檢視調整。 

範例二： 

(一)乙方於第二階段服役期間之薪俸，由政府依法定標準發給。 

(二)甲方於乙方第三階段服役期間，發給每月薪(工)資不低於新臺幣                  

元，並於每月    日發放，如遇假日，則提前至前一工作日發給。  

(三)前項乙方薪(工)資，得配合生活水平(物價指數)、同業水準(人力供需)、

甲方當期營運狀況及乙方工作表現等因素定期檢視調整。  

範例三: 

(一)乙方於第二階段服役期間之薪俸，由政府依法定標準發給。 

(二)甲方於乙方第三階段服役期間，發給每月薪(工)資範圍為_____至_____元，

並於每月____日發放，如遇假日，則提前至前一工作日發給。 

(三)前項乙方薪(工)資，得配合生活水平(物價指數)、同業水準(人力供需)、甲

方當期營運狀況及乙方工作表現等因素定期檢視調整。 

※役男第三階段薪資應不低於同業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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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工作年資之採計(必要條款) 

範例一： 

乙方服滿法定之研發替代役役期者，其於甲方服勤之第二階段服役期間，採計

為服役年資；於其服勤之第三階段服役期間，採計為甲方工作年資。 

範例二： 

乙方服滿法定之研發替代役役期者，其於甲方服勤之第二階段及第三階段服役

期間，均採計為甲方工作年資。 

第四條  獎金 (如有約定則明列) 

範例一： 

乙方於第二階段服役期間之年終獎金及績效獎金比照一般同仁，金額含政府核

發的部份，於第三階段服役期間，視甲方營運績效或乙方工作績效配發獎金。 

範例二： 

乙方於第二、三階段服役期間，依其工作績效表現，核發予績效獎金。 

第五條  競業禁止 (非必要條款) 

(一)乙方於甲方服勤工作期間，不得私自經營與甲方相關之事業。 

(二) …… 

※競業禁止條款應明訂限制勞工競業之期間、區域、職業活動範圍，且該限制應無逾越合理

範圍，即在社會一般觀念及商業習慣上可認為合理適當範圍，不會嚴重限制役男的工作權

及不會危及限制役男經濟生存能力為原則。 

第六條  保密義務(非必要條款) 

乙方於甲方服勤工作期間，對所知悉或持有之業務秘密，應注意妥善保管並負

保密義務；除職務上之正常使用外，非經甲方事前書面同意，不得洩漏、告知、

交付或移轉予任何第三人，亦不得對外發表或出版。 

…… 

第七條  福利(非必要條款) 

(一)乙方於甲方服勤之第二階段服役期間，享有參與社團活動、旅遊活動、電

影欣賞、生日及三節禮品。 

(二)乙方於甲方服勤之第三階段服役期間，甲方應依勞工保險條例及相關法規

規定，為乙方辦理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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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月提繳退休金。乙方並得享受甲方提供之各項福利設施。 

…… 

第八條  XXX(可依單位需求，自行新增條次。) 

(※可依單位需求，自行新增條次及內容。) 

第九條  契約終止或解除(必要條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契約終止： 

(一)甲方具有替代役實施條例第十八條之一第二項各款規定情形，經主管機關

依申請或依職權轉調乙方至其他用人單位。 

(二)乙方具有替代役實施條例第五十五條之二各款規定情形，經主管機關依申

請或依職權廢止其研發替代役資格。 

(三)乙方經主管機關依法核定免除兵役義務。 

(四)乙方無正當理由未依主管機關指定之時間、地點報到入營或查證資格不

符。 

(五)乙方因故未能完成基礎訓練及專業訓練，或擅離職役累計逾七日。 

…… 

第十條  爭議處理(必要條款) 

(一)甲方與乙方因履約而生爭議時，應依法令及契約規定，本誠信和諧，盡力

協調解決之。其未能達成協議者，得以下列方式處理之： 

1.有關勞資爭議依勞動基準法規定申請縣市政府（勞工局）調處或依其他

法律規定申（聲）請調解。 

2.有關研發替代役法令適用疑義部分，函請主管機關核釋。 

3.依契約或雙方合意之其他方式處理。 

4.提起訴訟。 

…… 

(二)因本契約之權利義務事項涉訟時，雙方同意以臺灣     地方法院為第一

審管轄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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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其他 (必要條款) 

(一) 本契約未載明之事項，依替代役實施條例、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條

例及勞工保險條例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 本契約載明之事項，若與替代役實施條例、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條

例及勞工保險條例等相關法令規定有牴觸者，仍以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三)  

…… 

…… 

第十二條  本契約一式三份，由甲乙雙方各執一份為憑，另一份由甲方於本契約

簽訂後十日內送交主管機關備查。 (必要條款) 

 

立 約 人： 

 

甲      方：○○○○○○○○ 

代  表  人：○○○ 

地      址：○○○○○○○○○○○ 

（請蓋單位大小章） 

 

乙      方： 

役      別：  

身分證字號： 

戶 籍 地 址： 

                                                    （請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